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油尖旺區議會第 5/2023 號文件 

2 0 2 0 至 2 0 2 3 年 度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 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及 工 務 委 員 會 工 作 進 度 報 告

(會 議 於 2 0 2 2 年 11 月 8 日 舉 行 )  

編 號 議 題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

FEHPWC 1  續 議 事 項

關 注 新 油 麻 地

避 風 塘 及 西 九

文 化 區 地 盤 污

水 排 入 維 港

委 員 備 悉 環 境 保 護 署 ( “環 保 署 ” )、 渠 務 署 和 西 九 文

化 區 管 理 局 ( “西 九 管 理 局 ” )的 書 面 回 應 ， 並 有 以 下

意 見 及 查 詢 ：

(i) 認 同 西 九 管 理 局 應 用 在 發 展 項 目 的 環 保 節 能 概

念 ， 希 望 當 局 能 繼 續 減 少 海 面 出 現 泡 沫 的 情

況 ， 並 留 意 在 日 後 的 工 程 項 目 中 會 否 出 現 同 類

情 況 。

(ii) 有 委 員 認 為 西 九 管 理 局 不 必 大 費 周 章 推 行 補 救

措 施 ， 但 也 有 委 員 不 能 接 受 海 面 出 現 泡 沫 的 問

題 持 續 至 2 0 2 4 年，並 建 議 當 局 研 究 令 海 面 減 少

泡 沫 的 短 期 方 案 ， 以 紓 緩 泡 沫 在 感 觀 上 對 市 民

造 成 的 影 響 。

(iii) 詢 問 西 九 管 理 局 有 何 方 法 加 快 永 久 海 水 排 水 口

( “永 久 排 水 口 ” )工 程 的 進 度 ， 並 希 望 當 局 能 提

供 更 多 的 資 訊 。

(iv) 詢 問 西 九 管 理 局 在 評 估 相 關 工 程 的 工 期 時 有 否

考 慮 現 時 內 地 的 防 疫 安 排 和 暫 緩 措 施 會 否 影 響

到 物 流 上 的 安 排 ， 以 及 是 否 可 把 工 程 物 料 預 先

運 抵 香 港 ， 以 待 施 工 時 使 用 ， 從 而 令 工 程 能 如

期 完 成 。

環 保 署

渠 務 署

西 九 管 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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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v) 認 為 西 九 管 理 局 必 須 向 市 民 清 晰 交 代 箇 中 細

節 ， 例 如 區 議 會 曾 向 當 局 反 映 情 況 ， 而 當 局 在

收 到 投 訴 後 ， 亦 曾 就 海 面 出 現 泡 沫 一 事 作 出 多

番 調 查 及 評 估 等 ， 否 則 市 民 會 以 為 區 議 會 並 沒

有 正 視 他 們 的 訴 求 。  
(vi) 認 為 西 九 管 理 局 必 須 向 公 眾 清 晰 地 解 釋 泡 沫 沒

有 污 染 環 境 。  
(vii) 歡 迎 市 民 繼 續 向 議 員 或 政 府 部 門 反 映 任 何 污 水

排 出 海 港 的 情 況 ， 亦 希 望 署 方 繼 續 監 察 其 他 已

確 認 有 污 水 排 放 的 情 況 。  
 
環 保 署 回 應，署 方 會 處 理 市 民 的 投 訴 個 案，並 持 續

就 非 法 污 水 排 放 進 行 執 法 工 作，亦 會 加 強 相 關 的 教

育 和 推 廣 工 作，以 鼓 勵 區 內 的 工 商 業 設 施 妥 善 地 處

理 所 產 生 的 污 水 。  
 
西 九 管 理 局 的 回 應 如 下 ：  

(i) 局 方 一 直 與 承 建 商 商 討 如 何 加 快 永 久 排 水 口 工

程 的 進 度 。 在 確 定 相 關 工 程 的 具 體 進 度 和 新 的

預 計 落 成 日 期 後 ， 局 方 會 向 議 員 匯 報 。  
(ii) 局 方 曾 研 究 短 期 方 案 ， 例 如 對 臨 時 排 水 管 進 行

優 化 。 但 是 ， 經 計 算 後 ， 局 方 發 現 相 關 工 程 的

完 成 時 間 與 永 久 排 水 口 的 落 成 時 間 相 若 。 因

此 ， 局 方 決 定 集 中 精 力 完 成 永 久 排 水 口 的 工

程 ， 以 便 臨 時 排 水 管 能 早 日 停 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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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i) 永 久 排 水 口 是 西 九 文 化 區 演 藝 綜 合 劇 場 工 程 的

一 部 分 。 西 九 文 化 區 演 藝 綜 合 劇 場 工 程 目 前 進

度 良 好 ， 應 不 會 對 加 快 完 成 永 久 排 水 口 工 程 造

成 影 響 。  

       
FEHPWC 2  其 他 事 項 ︰  

—  食 物 環 境 衞

生 署 / 警 務

處 定 期 匯 報

油 尖 旺 區 店

舖 阻 街 地 點

的 執 法 數 字  

  
委 員 備 悉 文 件 內 容 ， 並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及 查 詢 ︰  

(i) 認 為 香 港 警 務 處 ( “警 務 處 ” )在 某 些 位 置 就 違 例

泊 車 發 出 的 定 額 罰 款 通 知 書 頗 多 ， 但 食 物 環 境

衞 生 署 ( “食 環 署 ” )所 作 出 的 口 頭 警 告 和 發 出 的

定 額 罰 款 通 知 書 數 字 與 上 次 匯 報 相 比 並 沒 有 明

顯 差 異 。  
(ii) 詢 問 食 環 署 和 警 務 處 近 期 有 否 進 行 跨 部 門 聯 合

行 動 。  
(iii) 詢 問 食 環 署 定 點 打 擊 店 舖 阻 街 行 動 的 進 度 。  
(iv) 詢 問 為 何 聯 合 行 動 要 以 登 打 士 街 作 為 油 尖 及 旺

角 兩 區 的 分 界 並 分 開 進 行 ， 而 非 一 同 在 整 條 新

填 地 街 進 行 。  
(v) 建 議 部 門 在 工 作 範 圍 分 界 線 附 近 進 行 聯 合 行 動

時 ， 油 尖 及 旺 角 兩 個 分 區 要 同 時 相 互 配 合 。  
(vi) 詢 問 食 環 署 在 清 理 尖 沙 咀 西 的 街 招 後 有 否 就 廣

告 上 的 聯 絡 資 料 進 行 跟 進 行 動 。  
(vii) 詢 問 食 環 署 在 文 件 中 的 定 額 罰 款 數 字 及 巡 視 範

圍 是 否 包 括 沿 廣 東 道 的 果 欄 的 水 果 檔 。  

  
食 環 署  
警 務 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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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viii) 由 於 水 果 檔 在 早 上 會 把 卡 板 擺 放 在 行 人 路 和 馬

路 上 ， 委 員 詢 問 食 環 署 會 如 何 處 理 ， 會 否 因 為

未 能 找 到 店 主 或 看 守 人 而 無 法 發 出 告 票 。  
(ix) 認 為 食 環 署 人 員 有 責 任 運 用 其 執 法 權 力 ， 而 非

一 直 推 諉 因 沒 有 其 他 政 府 部 門 配 合 而 未 能 執

法 。  
(x) 在 尖 沙 咀 、 佐 敦 及 九 龍 站 一 帶 ， 有 不 少 外 賣 速

遞 員 在 騎 單 車 或 駕 駛 電 單 車 時 違 反 道 路 交 通 規

則 ， 希 望 警 方 多 加 留 意 。  
(xi) 詢 問 警 務 處 在 過 去 兩 個 月 發 出 的 定 額 罰 款 通 知

書 的 數 字 有 所 上 升 ， 是 否 與 政 務 司 副 司 長 所 推

行「 香 港 新 市 容 」計 劃 中 的 阻 街 檢 控 行 動 有 關。 
(xii) 警 務 處 在 文 件 中 的 部 分 地 點 (例 如 廣 華 街、煙 廠

街 及 豉 油 街 )發 出 大 量 的 定 額 罰 款 通 知 書，但 在

果 欄 一 帶 的 執 法 數 字 卻 為 零 。 委 員 詢 問 是 否 因

為 前 者 被 納 入 為 黑 點 ， 而 後 者 並 非 黑 點 ， 因 而

出 現 數 字 上 的 差 異 。  
(xiii) 詢 問 煙 廠 街 1 0 月 份 的 告 票 數 字 為 何。該 處 的 業

主 立 案 法 團 及 商 販 十 分 關 注 車 輛 在 禁 區 時 段 行

駛 的 問 題 ， 希 望 警 方 日 後 會 繼 續 重 視 此 交 通 黑

點 。  
(xiv) 大 角 咀 嘉 善 街 和 角 祥 街 的 店 舖 阻 街 情 況 未 有 改

善 ， 亦 未 見 當 局 有 足 夠 的 執 法 行 動 。 委 員 指 商

戶 會 把 貨 物 放 置 在 行 人 路 及 馬 路 上 ， 並 會 把 營

運 車 輛 長 期 停 泊 在 雙 黃 線 上 ， 部 分 車 身 甚 至 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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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 行 人 路 。 該 處 亦 有 車 輛 長 期 停 泊 在 斜 影 線

上 ， 即 只 容 許 緊 急 車 輛 停 泊 的 位 置 。  
(xv) 建 議 警 務 處 把 聯 合 行 動 的 執 法 數 字 加 入 定 期 匯

報 文 件 。  
 
食 環 署 的 回 應 如 下 ：  

(i) 油 尖 區 和 旺 角 區 各 有 一 個 涉 及 店 舖 阻 街 的 衞 生

黑 點 ， 分 別 是 新 填 地 街 (甘 肅 街 至 南 京 街 段 )和
奶 路 臣 街 (俗 稱 「 魚 仔 街 」 )， 食 環 署 會 聯 同 警

方 進 行 聯 合 行 動 。  
(ii) 食 環 署 聯 同 警 方 從  1 0  月 起 在 各 黑 點 進 行 聯 合

行 動 ， 以 逐 漸 改 善 店 舖 阻 街 的 情 況 。  
(iii) 目 前 食 環 署 和 警 方 在 旺 角 區 以 聯 合 行 動 打 擊 店

舖 阻 街 的 範 圍 會 集 中 在 「 魚 仔 街 」 和 地 士 道 街

一 帶 。 在 檢 討 行 動 的 成 效 後 ， 此 做 法 可 能 會 推

展 到 其 他 地 點 。  
(iv) 若 宣 傳 品 上 有 關 於 受 益 人 的 資 訊 ， 署 方 在 有 足

夠 證 據 的 情 況 下 會 向 受 益 人 提 出 檢 控 。  
(v) 食 環 署 在  1 0  月 份 按 現 場 情 況 加 強 在 廣 東 道 (登

打 士 街 至 窩 打 老 道 段 ) 就 店 舖 阻 街 的 執 法 工

作 ， 期 間 共 發 出 六 張 定 額 罰 款 通 知 書 並 作 出 一

次 檢 控 。  
(vi) 食 環 署 會 與 部 門 同 事 再 作 溝 通 ， 以 加 強 前 線 人

員 的 執 法 工 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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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vii) 食 環 署 計 劃 聯 同 警 方 在 角 祥 街 進 行 聯 合 行 動 ，

希 望 能 取 得 成 效 。  
 
警 務 處 的 回 應 如 下 ：  

(i) 9 月 2 3 日，警 方 與 食 環 署 就 果 欄 一 帶 的 店 舖 阻

街 及 違 例 泊 車 問 題 進 行 聯 合 行 動 ， 共 發 出  4 3
張 定 額 罰 款 通 知 書 。  

(ii) 備 悉 有 外 賣 速 遞 員 不 遵 守 道 路 交 通 規 則 的 情

況 ， 並 會 向 交 通 組 反 映 ， 以 及 在 日 後 的 執 法 行

動 中 多 加 留 意 。  
(iii) 過 往 警 方 沒 有 把 涉 及 違 例 泊 車 的 執 法 數 字 加 入

定 期 匯 報 文 件 ， 因 而 被 誤 會 沒 有 執 法 。 因 此 ，

旺 角 警 區 在 匯 報 過 去 兩 個 月 的 執 法 數 字 時 ， 加

入 就 長 期 佔 用 泊 車 位 置 或 店 舖 外 造 成 阻 塞 的 違

例 泊 車 情 況 所 發 出 的 定 額 罰 款 通 知 書 數 字 ， 以

便 委 員 了 解 警 方 一 直 以 來 的 執 法 情 況 。 執 法 數

字 上 的 變 化 與 「 香 港 新 市 容 」 計 劃 沒 有 直 接 關

係 。  
(iv) 備 悉 煙 廠 街 和 大 角 咀 的 情 況 ， 並 會 加 強 在 黑 點

的 執 法 行 動 。  
       

 
 
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2 0 2 2 年 11 月  


